
製表日期：111年05月19日表102-3-1(109年度)綜稅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分開計稅之股
利所得

繳納基本稅額
單位 基本所得額 綜合所得淨額

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

有價證劵交易
所得

非現金捐贈金
額 申報大於歸戶 保險死亡給付

總額

基本所得額扣
除免稅額後之

餘額

保險給付
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

285第1分位 3476973 61 19954 0 0 0 415963 0 15674733040995 0

285第2分位 3739005 12096 54031 70387 4588 0 414663 153531 18295053183240 0

284第3分位 3527104 78817 51679 46222 296 0 651012 148347 16243042699078 0

284第4分位 3500390 187742 52194 155624 71 0 465391 222224 15975902639367 0

284第5分位 3628787 293250 5667 58328 575 10 410071 158248 17259872860886 0

284第6分位 3363280 453585 46915 0 6364 6 456557 0 14604802399853 0

284第7分位 3664995 642344 18444 0 29059 1157 536934 330 17621952437057 0

284第8分位 4048052 923580 22699 0 9591 1832 465658 6644 21452522624692 0

284第9分位 5571397 1386600 7899 84165 11348 1774 1165322 151782 36685972910830 3458

284第10分位 14589168 3987731 72385 208120 72732 455376 1812077 347567 126863686047929 1932819

2842合    計 49109152 7965806 351867 622846 134625 460155 6793649 1188674 3006775230843927 1936277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本表係統計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之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
　　　　　(二)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基本所得額大於歸戶基本所得額之數值。
　　　　　(四)保險死亡給付淨額，為保險死亡給付總額減去免稅額之餘額。
二、本表使用說明：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11年05月19日表102-3-1(109年度)綜稅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基本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
般所得稅額之

差額

海外已繳納所
得稅可扣抵稅

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
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

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313494 313491 7731 305760

第2分位 365901 365296 3654 361642

第3分位 324861 320598 681 319917

第4分位 319518 307404 4310 303094

第5分位 345197 323206 26174 297032

第6分位 292096 248667 5029 243638

第7分位 352439 280257 4879 275378

第8分位 429050 296249 16030 280219

第9分位 733719 486397 24961 461436

第10分位 2537273 757710 16445 741264

合    計 6013549 3699275 109894 3589381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本表係統計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之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
　　　　　(二)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基本所得額大於歸戶基本所得額之數值。
　　　　　(四)保險死亡給付淨額，為保險死亡給付總額減去免稅額之餘額。
二、本表使用說明：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